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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建筑垃圾处理厂运行维护要求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39547801][bookmark: _Toc139896125][bookmark: _Toc21272020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装修垃圾收运系统和建筑垃圾处理厂（以下简称“处理厂”）计量系统、卸料系统、主体系统、环保系统的运行管理、维护保养、安全管理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各区已投入运行的建筑垃圾处理厂的运行维护。
本文件中建筑垃圾处理厂指以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为主要处理对象的，进行集中、分类、加工、转化和资源化利用的固定场所或工厂。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39547802][bookmark: _Toc139896126][bookmark: _Toc21272020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9193  疫源地消毒总则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39547803][bookmark: _Toc139896127][bookmark: _Toc21272020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作票 work ticket
准许在建筑垃圾处理厂内进行检修并保障安全的书面命令，通过明确工作内容、范围、地点、时限、安全措施及相关责任人等，保证设施设备（系统）、人员及相关检修工作的安全。

交接班 hand over and take over
交班人和接班人在换班时间，按照交接流程和标准对工作任务进行移交。

巡检 on site inspection
运维人员按规定时间、内容及线路对设施设备（系统）进行系统性、常态化检查。
[bookmark: _Toc212720206]总体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Toc207628998][bookmark: _Toc207704638][bookmark: _Toc212627910][bookmark: _Toc212643276][bookmark: _Toc212720207][bookmark: _Toc176513757]处理厂运行管理、维修维护和操作人员应具备本岗位相关的专业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bookmark: _Toc207628999][bookmark: _Toc207704639][bookmark: _Toc212627911][bookmark: _Toc212643277][bookmark: _Toc212720208]处理厂应针对转运站的设备和工艺系统编制设备操作和维修维护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07629000][bookmark: _Toc207704640][bookmark: _Toc212627912][bookmark: _Toc212643278][bookmark: _Toc212720209]处理厂应建立应急机制，应急机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制定应急预案，内容应包括突发卫生防疫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火灾、爆炸和设备突发故障等各类突发情况，并规定应急组织、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和应急恢复等内容；
b) 每年举行一次应急演练，演练内容至少包括火灾和设备突发故障。
[bookmark: _Toc207629001][bookmark: _Toc207704641][bookmark: _Toc212627913][bookmark: _Toc212643279][bookmark: _Toc212720210][bookmark: OLE_LINK8]处理厂宜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将运行管理资料分类归档。
[bookmark: _Toc207629002][bookmark: _Toc207704642][bookmark: _Toc212627914][bookmark: _Toc212643280][bookmark: _Toc212720211][bookmark: _Toc176188310][bookmark: _Toc176250240]建筑垃圾投放、收运、处理全过程不应混入生活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绿化垃圾等其他类别垃圾。
[bookmark: _Toc176188309][bookmark: _Toc176250239][bookmark: _Toc176513759][bookmark: _Toc207629003][bookmark: _Toc207704643][bookmark: _Toc212627915][bookmark: _Toc212643281][bookmark: _Toc212720212]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工艺及设备选择应符合技术先进、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等相关要求，且其运营不应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176188311][bookmark: _Toc176250241][bookmark: _Toc176513760][bookmark: _Toc207629004][bookmark: _Toc207704644][bookmark: _Toc212627916][bookmark: _Toc212643282][bookmark: _Toc212720213]正常运行时，处理厂内各处理系统的小时处理量不宜超过设计处理能力的10%。
[bookmark: _Toc212720214]收运系统
[bookmark: _Toc212720215]运行管理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装修垃圾投放、收运点应保持场地周边干净整洁，并应配备冲洗设施，适时冲洗避免扬尘。
装修垃圾收集点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对收集区域、进出口处及周边环境等进行远程监控。
装修垃圾收集点应按收集服务范围、覆盖收运量大小的不同，制定合理的装修垃圾收运措施。
装修垃圾运输车辆应保持车容车貌整洁、车厢外部及尾部标志齐全，车厢、车辆底盘、车轮无装修垃圾附着物。
运输车辆的车厢上盖宜采用机械密闭装置，开启、关闭动作应平稳灵活，车厢底部应采取防滴漏措施。
运输车辆驶离装载现场前，应检查厢盖是否密闭到位，车厢栏板锁紧装置是否可靠有效。
收运企业应将收集到的装修垃圾送至市区两级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指定的场所。
[bookmark: OLE_LINK11]运输车辆应符合准运要求，在核准的处理点计量系统中录入车辆信息，并随车携带运输单据或电子联单，按核准的路线、时间行驶，到核准的处理点倾倒装修垃圾。
运输车辆应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对车辆位置、车厢密闭状态与车厢举升状态进行监控，并对不按路线行驶、车厢未闭合等异常情况发出警报，同时上传监控系统，数据存储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仅限授权人员访问。
[bookmark: _Toc212720216]维护保养
运输车辆应在每天作业后及时进行内外冲洗，擦拭干净后驶入指定位置停放。
特殊时段、特殊情况由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暂缓冲洗和停放。
应定期对收运车辆进行检查，各类紧固件、连接件、调节件应到位，刹车应安全有效。
[bookmark: _Toc212720217]安全管理
运输车辆的操作员应按照规定时间、规定路线操作行驶，遵守交通守则和职业道德，应文明行车、文明操作，不违反交通规则，并应安全行车，安全操作。
运输车辆应安装定位监测设备，能随时查看设备位置、行驶情况等。
来自疫区的建筑垃圾应采用非暴露方式转运至规定处理地点或场所。
对疫区建筑垃圾采用非暴露方式转运处理时，宜采用机械搬运垃圾，操作人员应按照防疫要求佩戴防护用品。必要时应对建筑垃圾采取相应的消杀措施，并应符合GB 19193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212720218]计量系统
[bookmark: _Toc212720219]基本要求
处理厂日常运行管理中应记录进出厂垃圾、原材料、再生产品等运输车车牌号、运输单位、进出厂日期及时间、来源及去向、重量等信息，记录的技术资料应完整，并统一存档保管，记录表格样式可参考附录A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2720220]运行管理
建筑垃圾进出厂信息登记应符合下列要求：
a) [bookmark: _Hlk204005106]进出厂建筑垃圾信息登记内容包括垃圾运输车车牌号、运输单位、进出厂日期及时间、来源及去向、重量等信息；
b) 值班人员做好每日进出厂建筑垃圾资料备份和每月统计工作，次日开闸前从地磅系统导出前一天的进出厂信息，并本地化保存3年；
c) 作业人员做好当班工作记录和交接班记录。
建筑垃圾计量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计量系统功能完整，自动录入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并接入市区两级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在线数据平台；
b) 计量系统出现故障时，立即启动备用计量方案；当全部计量系统均不能正常工作时，由人工进行记录，待系统修复后及时将人工记录数据输入计量系统储存。
[bookmark: _Toc212720221]维护保养
所有计量设备、仪器、仪表应委托计量部门定期核定，校对精度和误差范围，并出具检验核定证书。
应及时清除地磅表面、地磅槽内及周围的污水和异物。
应根据地磅使用情况，按照地磅检验标定和维护要求，定期对地磅进行维护保养工作。
应定期检查维护计量系统的计算机、仪表、录像、道闸和备用电源等设备。
[bookmark: _Toc212720222]安全管理
计量系统前后应设置道闸，并标明限速标志。
[bookmark: _Toc212720223]卸料系统
[bookmark: _Toc212720224]基本要求
应对进厂建筑垃圾进行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进厂物料粒径应满足设备进料要求，否则应先进行预破碎；
b) 厂区入口和车间卸料点处操作人员应适时观察、随机抽查进厂垃圾，不符合CJJ/T 134相关要求的各类固体废物不应进入厂区。
[bookmark: _Toc212720225]运行管理
建筑垃圾中混有不符合处理厂处置要求的固体废物时，应及时阻止倾卸，做详细记录、备案，按照安全作业制度及时上报，并将其暂存于不合格暂存区，24小时内告知来源单位协商处理。
卸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垃圾运输车进入卸料区内，遵从指示信号或现场人员的指挥，防止运输车进入厂区非卸料区域；
b) 每天检查卸料区防撞、防坠落、防火等设施，以及指示灯、警示牌、事故照明灯等；
c) 卸料区设置必要的防尘措施、卫生防疫措施。
[bookmark: _Toc212720226]维护保养
应定期巡检卸料堆放场地及设施情况，并及时修复破碎地面、墙面或损坏的其他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0]应定期巡检卸料车间卷帘门，检查驱动和传动机构，确保机构结构牢固、传动灵活、运行可靠。应对卸料车间卷帘门主体材料进行防腐检查及处理；应检查电动和自控装置，检查卸料门启闭是否正常。
[bookmark: _Toc212720227]安全管理
进厂车辆倾倒垃圾时应有专人指挥，车辆后方3 m内不应站人。
卸料运输车辆应服从调度人员指挥或按照规定路线及相关标识行驶，应人车分流、车车分流，通行顺畅有序。
[bookmark: _Toc212720228]主体系统
[bookmark: _Toc212720229]基本要求
处理厂管理人员应了解有关工艺和与之相关的质量、环境、安全要求；作业人员应掌握本岗位工作职责与任务要求，熟悉本岗位设备的技术性能和运行管理规程。
处理厂应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照工艺技术路线设置岗位；
b) 各岗位制定操作规程，并建立相应的安全制度；
c) 对各类人员进行岗前或入职体检和分岗位培训，其中水电工、特种车辆驾驶员等持证上岗，其余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处理厂应建立设备台账管理制度，及时更新、准确反应设备情况。设备台账至少应包含设备型号规格、设备使用状态、设备维护记录、更新改造记录、设备检修记录、备品备件等。
处理厂应建立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实施日常保养和定期保养，记录表格样式可参考附录B的要求。
处理厂应建立设备缺陷管理制度，实施一般缺陷管理、重要缺陷管理与紧急缺陷管理。
设备应由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进行操作或维护，维护过程中不应启动设备。
在检查或调整设备时，应通知有关操作人员；在维修设备时，设备电源应由当班运行人员按交接班要求断开；运行人员和操作人员共同确认设备维护保养完成且设备无故障后，方可通电调试和运行工作。
各岗位安全作业规章制度应落实到所有岗位的操作人员。
处理厂作业人员应配备和使用有效的劳动保护和卫生防疫用品、用具，现场的生产作业人员应穿戴反光背心、防砸鞋、安全帽、防尘口罩等；夜间作业时应设置必要的照明设施。
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定防火、防爆、防冻、防汛、防风、防滑坡、防运输通道中断等应急措施。
处理厂运行作业过程的安全卫生管理应符合GB/T 12801的要求。
应严格控制各类设备的生产能力，不应超载、超负荷运行。
处理厂应制定详尽合理的安全巡回检查、定期检查制度，遇到危险情况时，巡检员有权立即操作停止生产，并报相关部门处理，记录表格样式可参考附录C的要求。
[bookmark: _Toc212720230]运行管理
建筑垃圾预处理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配罝粉尘控制装置；
b) 人工分选间设置良好的新风系统，进入现场人员应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c) 开始运行时，先开启除尘、抑尘系统，再开启预处理系统；结束运行时，先关闭预处理系统，再关闭除尘、抑尘系统。
给料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装载机司机服从中控室及现场生产指令，均匀供料，防止碰撞、惯冲、压料等事故发生。如发现不符合进料要求的垃圾，应将其转运至不合格暂存区；
b) 合理制定装载机运输路线，合理分配工作量，不超负荷运行；
c) 定期检查给料设备是否有缠绕、堆积现象，并及时清理。
[bookmark: _Hlk197351233]破碎系统、筛分系统、分选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系统启动运行前进行全面检查，控制系统、液压系统、散热系统、轴承、动静刀头等能正常运行；
b) 系统运行前检查联控程序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启动后空转3 min～5 min后开始投料；
c) 系统缓慢投料，防止一次投放全部物料导致堵塞或架桥；
d) [bookmark: _Hlk197351261]系统故障灯点亮时立即切断设备电源并停止投料，检查排除相应故障后方可重启电源并继续投料；
e) 运行中定期检查液压马达、电机声音是否正常，并观察液压油温、压力、润滑周期是否正常，液压油管路是否漏油；
f) 停机时先检查工艺产线系统设备内有无残存垃圾，在自动运行模式下自动停止设备，并将电源开关旋转至锁定位置以锁定设备。
输送系统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输送系统运转前，操作人员检查其接头、拉紧装置、托辊情况，并作必要调整；
b) 运转过程中，当出现皮带跑偏、物料散落等现象，及时调整，以保持其连续平稳运行；
c) 运转过程中，当出现接头断裂，尖硬异物卡刺皮带等现象，立即停机检修。故障排除后或确定无故障时，仍空转3 min～5 min待观察设备运行无异常后，再恢复正常运行；
d) 人工分选皮带输送机的人工分选工位就近设置控制开关，用于紧急停止；根据运行情况调整皮带移动速度，宜控制在0.5 m/s以内，如遇突发状况可就近控制人工分选皮带及前端设备；
e) 人工分选皮带输送机启动前，检查并确定分选作业人员已到位并做好作业准备；
f) 人工分选皮带输送机人工分选工位上方的新风系统保持正常运行；
g) 人工分选皮带输送机宜水平布置，作业台设置安全围栏、紧急停车按钮或拉绳开关；
h) 各工序皮带输送机卸料口处采取有效的降尘措施；
i) 与悬挂式磁选机配置的皮带输送机位置设定后，注意调整两者之间的有效空间。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生产设备、设施应满足相关运行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212720231]维护保养
应定期清除处理系统设备本体、机架、皮带上的杂物及积尘。
应定期对电气系统清理灰尘，保持其环境干燥。
应定期检查接线端子处配线有无过热变色痕迹或损伤，配线符号标记等应清晰可辨。
[bookmark: _Hlk197682039][bookmark: _Hlk197682399]应经常检查传动部位和变速器的润滑情况，定期清洗和添加适量润滑油，机器中的大轴承应定期检查，加注适当的锂基润滑脂，或以设备制造商维保说明书要求为准。
[bookmark: _Toc212720232]安全管理
操作前，应对设备机械部分、电气部分及作业环境进行仔细检查，各部件性能情况良好时，方可启动设备进行作业。
在预处理设备系统运行中，不应用手、木棍、竹片、铁铲及其他物件铲、刮、清理或用扫帚清扫。
不应跨越正在运行的处理系统，不应在处理系统上行走或坐卧休息，不应在设备上或附近任意放置机具、材料、物件等物品。
处理厂所在地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处理厂运行管理机构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处理厂服务范围内的疫情进行识别，确认来自疫区的运输车辆，并采取符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环境卫生相关要求的措施。
应每月进行一次消防设备维护保养、消防器材检查，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演练，模拟火灾、疫区垃圾处理等场景，验证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212720233]环保系统
[bookmark: _Toc212720234]运行管理
粉尘处理系统运行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bookmark: _Hlk196309010]系统启动前检查除尘器本体及各配件是否完好；
操作人员按照不同类型除尘器要求的启停顺序启停除尘器；
运行过程中根据气体含尘量适时调整除尘器运行参数，合理确定除尘器清灰排灰时间。
粉尘处理系统应早于预处理系统开启，晚于停产后关闭。如生产过程中因故短暂停产1小时以内，应保持粉尘处理系统的正常开启状态，停产1小时以上，视实际情况决定粉尘处理系统的启停。
粉尘处理系统操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对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查，发现设备故障，应及时处理。
应定期对排气筒出口处和厂界进行颗粒物浓度检测，粉尘排放应符合环评要求。
应定期清理风机叶轮及回收的粉尘，清理的粉尘应于当日输送清仓，不应积累。
噪声控制系统运行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定期检查噪声控制系统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定期检测厂界噪声是否符合GB 12348要求。
制定噪声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计划，包括清洁、更换老化部件、修复破损结构等。
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运行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天或定期检查污水收集沟槽，如有淤堵及时清理；
每天检查污水集水井（池），检查液位自动控制装置和抽水泵是否能正常工作。未安装液位自动控制装置的，根据集水井（池）液位人工开启抽水泵；人工监视液位，防止抽水泵无水空转；
定期检测厂区总排口水质是否符合环评要求。
其他污染物控制应严格按照项目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执行。
[bookmark: _Toc212720235]维护保养
风管的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维护人员每周检查管道的密封性，重点检查设备与风管的软接头处，以及风阀转轴处；
b) 维护人员每周检查清理吸风口过滤网的积尘和杂物，发现过滤网破损及时修复。
除尘设备的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维护人员每天检查一次除尘设备，主要检查进出气管道阀门、检查口、排尘口的密封性和是否有积尘，发现不严密或积尘及时维护或清除。
b) 除尘设备保养周期不大于1年。
粉尘处理系统中的各类橡胶密封件应定期替换；电磁脉冲阀应每3个月清洗一次，并替换易损件。
每次清灰后发现排气口冒灰，应调整清灰周期。
排气口如有冒灰现象，应检查滤袋是否掉落破损，螺栓(文氏管)是否松动，垫料是否老化。
定期检查噪声控制系统（隔声罩、吸声材料等）的密封性和结构完整性，应无破损、老化或脱落现象。定期清理噪声控制系统表面的积尘或油污，保持降噪性能。
污水输送（抽排）泵的维护保养周期不应大于15天。
[bookmark: _Toc212720236]安全管理
处理厂应做好安全管理，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危险源和污染源清单应符合GB/T 12801的要求。
操作人员应掌握粉尘处理系统的相关操作流程、使用方法。
粉尘回收操作过程，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操作。
操作人员进入污水收集井（池）、检查井进行检修或清掏作业时，应先将污水全部排空，并应对收集井（池）内部进行吹扫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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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720237]
（规范性）
建筑垃圾处理厂运行管理记录表
[bookmark: _Toc207629029][bookmark: _Toc207704669][bookmark: _Toc212627940][bookmark: _Toc212720238][bookmark: _Toc176513785]车辆信息登记录
作业人员在日常运行管理过程中应对进出厂建筑垃圾运输车信息进行记录，运输车信息记录可参考表A.1的要求。
表A.1 进出厂运输车信息记录
	序号
	进出厂时间
	车牌号
	电话
	所属运输公司/来源
	垃圾类型/重量
	备注

	1
	
	
	
	
	
	

	2
	
	
	
	
	
	

	3
	
	
	
	
	
	

	…
	
	
	
	
	
	



[bookmark: _Toc207629030][bookmark: _Toc207704670][bookmark: _Toc212627941][bookmark: _Toc212720239]生产运行交接班记录
作业人员在日常运行管理过程中应对主要运行情况进行记录，日常运行情况记录可参考表A.2的要求。
表A.2 生产运行交接班记录
	日期
	
	班次
	

	项目
	记录

	设备运行情况
（全厂设备运行以及异常情况等）
	

	原始记录情况
	

	卫生情况
	

	工具及物品
	

	交班人员
	

	接班人员
	



[bookmark: _Toc176513786][bookmark: _Toc207629031][bookmark: _Toc207704671][bookmark: _Toc212627942][bookmark: _Toc212720240]生产运行异常情况处置记录
作业人员在生产运行管理过程中应对生产运行异常情况进行记录，运行异常情况记录表可参考A.3的要求。





 表A.3 生产运行异常情况处置记录
	发生时间
	
	发现人
	
	记录人
	

	发生地点
	

	异常情况阐述
	

	处置过程详述
	

	处置人员
	

	处置试运行情况
	

	处置结果
	

	完成时间
	

	值班人员意见
	

	注：当生产运行遇到突然停电、设备发生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等导致其不能正常运行等情况时，做好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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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720241]
（规范性）
建筑垃圾处理厂维护保养记录表
工作人员在日常维护保养过程中应对维护保养情况进行记录，日常维护保养情况记录可参考表B的要求。
表B 维护保养记录
	序号
	维护保养系统/设备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情况
	维护保养人员
	维护保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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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720242]
（规范性）
建筑垃圾处理厂安全管理记录表
工作人员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应对安全情况进行记录，日常安全管理情况记录可参考表C的要求。
表C 安全管理记录
	检查部门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记录
	

	处理意见及整改要求
	

	整改期限
	

	整改完成情况
	

	整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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